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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行消费税抵扣政策的几点建议

李克桥  宋凤轩

消费税，珠宝玉石在生产或进口、委

托加工环节征收，从征税环节上不一

致。第三，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

税消费品用于直接销售的，由于不再

征收消费税，所以也不准扣除已纳消

费税。第四，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

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符合抵扣

条件的，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

纳消费税税款。

在抵扣时限上，已税消费品的税

额抵扣既不像增值税购进时只要认证

通过就可将进项税额抵扣，也不是将

已税消费品生产的另一消费品出售时

才进行抵扣，而是在已税消费品生产

领用的时候才准予抵扣相应的已纳消

费税税额，这时，扣除的已税消费品

对应的消费税实际上处于生产环节。

在抵扣办法上，既不是采用购进

扣税法，也不是采用实耗扣税法，而是

采用“领用扣税法”。即准予抵扣的消

费税税额应按当期消费品生产领用数

量计算，只有实际生产领用的数量才

是计提准予抵扣的消费税税额的依据。

当期准予扣除外购的应税消费

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公式为：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已纳税款=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

应税消费品的买价×外购应税消费

品适用税率

其中：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

税消费品的买价=期初库存的外购应

税消费品的买价+当期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买价-期末库存的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买价

当期准予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

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计算公

式为：

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收回

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的税款=期初库存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

期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

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

品已纳税款

二、现行消费税政策存在

的不足

从上述政策上可以看出，无论从

抵扣范围、抵扣时间，还是抵扣方法

目前，我国的消费税抵扣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消费税重复征收问

题，但无论从抵扣范围、抵扣时间，

还是抵扣办法等多方面还不尽如人

意，需要予以改进。

一、现行消费税抵扣政策

消费税的抵扣政策是指对纳税

人用外购的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消

费品继续生产另一种应税消费品，准

许扣除所用已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

税额。在抵扣范围、抵扣时间、抵扣

办法上，现行消费税抵扣政策作了明

确规定：

在抵扣范围上，第一，必须是购

进或委托加工收回的税法规定的已税

消费品生产规定的另一种应税消费

品才可以抵扣已纳消费税，否则不准

扣除。例如外购已税卷烟生产另一种

卷烟，是不可以把外购已税卷烟的消

费税扣除的。第二，外购或委托加工

收回的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金银首

饰，不得扣除珠宝玉石已纳的消费税

税额。因为金银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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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费税的抵扣政策远远没有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方法成熟、正规。

主要问题在于：

1.抵扣范围不尽合理。出于限

制粮食消耗，将酒及酒精的抵扣规定

取消还可以理解，但有些扣除项目是

属于正常的、合理的，则不应进行限

制。比如购进已税轮胎生产应税汽车

或摩托车，既然存在重复计税因素，

就应该允许扣除轮胎已纳消费税。

2.扣除时限不合理。根据税法

规定，既然是在当期应税消费品生

产领用时才扣除已税消费品的已纳

税额，那么就应该是“随领随结”，就

是说，如果企业存在分别按1、3、5、

10、15日预缴消费税的情形，那么预

缴期间的领用已税消费品对应的已纳

消费税应该相应扣除。但现行办法是

采用期末才能根据库存情况计算扣除

的办法，意味着预交期内必须先按当

期应税消费品全额计税，期末才能根

据全月领用情况计算准予扣除的税

额，其结果一是剥夺了纳税人及时抵

扣税款的权利，二是有可能出现先征

后退、多退少补的现象。

3.扣除依据太复杂，需要建立台

账制。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该抵扣方

法不像增值税一样，可以根据增值税

专用发票注明的税额进行扣除。从上

述计税公式中可以看出，现行消费税

的抵扣方法既不是采用的购进扣税法，

也不是实耗扣税法，是一种“领用扣税

法”，本身与企业核算存在着严重的脱

节，因为从企业生产工序上看，购进的

材料不一定领用、领用的不一定完工、

完工的不一定销售。该方法处于企业

购产销的中间环节，从理论上讲，没有

一种核算原则或计算方法可作为依据，

它否定了一致性原则、配比性原则等

基本会计和税务处理原则。

4.某些抵扣条件不科学。现行

政策规定，从商业企业购进应税消费

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符合抵扣条

件的，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

消费税税款。这里的“符合抵扣条件”

基本属于虚设，因为按照现行消费税

法律、法规规定，除了卷烟批发环节

和金银首饰和钻石及其饰品零售环节

缴纳消费税，一般应税消费品不在流

通环节课征，而流通环节的销售额往

往是在生产环节的基础上加价出售

的，那么购进者不可能推出生产环节

已纳多少消费税，想达到符合“上个

环节征多少，本环节扣多少”的条件

则无从谈起。

5.扣除标准混乱。领用扣除法

既不是购进扣除法也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实耗扣除法，不符合会计上的配比

性或一致行原则，给会计处理带来麻

烦。如果想通过领用才准予扣除来限

制非税行为的消耗，事实上也很难做

到，因为这种扣除方法本身就存在重

大问题。例如：某化妆品期初库存50

万元，本期购进120万元，本期领用

70万元，那么期末库存100万元，当

期可以扣除项目金额为70万元，可

扣除税额为21万元，然而，如果本期

领用70万元中有30万元属于非正常

毁损，按照税法理解，这部分毁损的

原材料没能形成应税消费品，其对应

的9万元已纳消费税是不能扣除的，

只能扣除12万元，然而，由于准予扣

除税额采用的是“倒挤成本法”，即

本期准予扣除项目金额为50+120 -

100=70万元，那么可扣除的税额仍然

是21万元（70×30%）。

三、现行消费税抵扣方法

的几点改进建议

一是实行以票抵税。既然消费税

作为增值税的补充，二者购销环节基

本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参照增值税扣

除办法抵扣消费税。虽然纳税人取得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没有记载已纳

消费税税额，但可以根据该发票记载

的销售额为依据，按已税消费品适用

税率计算出可抵扣的已纳消费税，不

仅能够增强可抵扣消费税的真实性，

也可以做到与增值税征管同步，还能

做到消费税缴纳与抵扣同步。

二是采用真正意义上的“实耗扣

税法”。按照配比原则，通过按销售收

入的一定比例扣除，或应税消费品结

转的主营业务成本的一定比例扣除。

将上述“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

费品的买价”的计算公式变更为：

当期准予扣除的外购应税消费

品的买价=期初库存应税消费品对应

的的外购应税消费品的买价+当期生

产领用的应税消费品的买价-期末库

存应税消费品对应的外购应税消费品

的买价

同时还应明确：当期生产领用

的应税消费品的买价中属于非正常损

失的部分，予以转出。

例如，假设某化妆品厂原材料、

在产品和产成品期初均无库存，本期

购进作为原材料的已税化妆品100万

元，本期生产领用60万元，其他材

料、人工等项成本合计20万元，生

产成本共计80万元，则已税消费品

占全部生产成本的75%（60/80），如

果生产化妆产品10万件，本期完工8

万件，销售6万件，取得销售收入72

万元，可结转主营业务成本48万元，

那么本期应纳消费税为21.6万元

（72×30%），对应可抵扣的消费税为

10.8万 元（48×75%×30%）。这 样，

纳税人无论计税还是核算，都变得大

为简单便捷。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职业

技术学院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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